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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

主承销商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莱科技”或“发行人”）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[2019]529 号文核

准，招股说明书及相关资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（巨潮资讯网，网址

www.cninfo.com.cn； 中 证 网 ， 网 址 www.cs.com.cn； 中 国 证 券 网 ， 网 址 

www.cnstock.com；证券时报网，网址 www.secutimes.com；证券日报网，网址

www.zqrb.cn），并置备于发行人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本次发行股票主承销商国

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，供公众查阅。 

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,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，敬请投

资者重点关注，主要变化如下： 

1、投资者在 2019 年 4 月 11 日（T 日）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，申购时无需

缴付申购资金。本次网下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（T 日），

其中，网下申购时间为 9:30-15:00，网上申购时间为 9:15-11:30，13:00-15:00。 

2、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，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

申购。 

3、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，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

股申购。 

4、网下投资者应根据《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》，于 2019 年 4 月 15

日（T+2 日）16:00 前，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,及时足额缴纳新股

认购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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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人：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主承销商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4 月 1 日 

 


